
　 　 基层法院的执行生态与非均衡执行

于 龙 刚 

内容提要：执行生态是指法院执行活动所处的环境和氛围，主要包括组织纵向生

态、横向生态组成的法院内生态，以及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组成的法院

外生态。对基层法院的调研表明，当前执行工作面临的来自法院外生态的压力过

大，这些压力包括政治生态的治理压力、经济生态的救济压力和社会生态的互动压

力，而法院内部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些压力。执行生态的过重压力催生出

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需求与偏好，导致法院一方面通过终结本次执行及执行和

解来规避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周期性启动运动式执行来缓解压力。非均衡执行策略

容易诱发执行不规范现象，有损执行权威。要实现 “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需

要改善执行生态，弱化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需求，其中的关键是要建构社会场

景下的执行权威，实现良性的执行生态与能动的均衡执行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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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执行难是人民法院面临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法院执行措施难以实施，案件执行效

果不理想，判决所确认的权利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利益，等等。这与社会对法院的期待

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法院的社会认同度不高、司法权威受到影响，反过来又增加了执

行工作的难度。〔１〕为此，法院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包括开展集中执行、强化执行和解、

改革执行体制、建立综合治理格局等。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之后又推出各项执行改革措施，改革之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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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 （１６ＺＤＡ０６２）、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
论研究项目 “人民法院处理疑难案件的组织机制研究”（１８ＳＦＢ３００２）的成果。

有关执行难与司法权威之间关系的论述，参见吴英姿： 《论司法认同：危机与重建》， 《中国法学》２０１６ 年
第 ３ 期，第 １９３ 页。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承诺 “用两到

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落实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法发 〔２０１６〕１０ 号），对这一工作作出部署。



各级法院投入执行工作的资源显著增加，执行力度相应增强。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最高人民法院宣
告实现 “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而 “切实解决执行难”则成为法院执行工作的新目标。〔３〕

　 　 （一）已有执行研究的基本思路

　 　 围绕执行难的发生原因及解决对策，法学界进行了持续且丰富的讨论，程序治理与权
力配置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两个基本思路。依照程序治理思路，不健全的执行程序是引发执

行难的主要原因，化解执行难题需要从完善执行程序着手。有学者指出，民事执行危机更

多地表现为 “程序匮乏的危机”，现有执行程序缺乏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及

保障债务人的正当利益，构建丰富、系统和完善的执行措施体系是解决执行危机的基本方

式。〔４〕也有学者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需要转变执行观念，重构执行体制，具体

包括案件执行目标由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全部债权转变为穷尽执行程序，案件执行的具体过

程由职权推进转变为过程导向。〔５〕程序治理思路主要受程序价值主义理论的影响，该理论

认为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是否充分保障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评判程序价值的主要标准，

具体到诉讼活动中则是指是否充分保障了程序利用者的各项权利。〔６〕

　 　 依照权力配置思路，审判与执行以及执行内部执行裁决与执行实施之间关系混乱，是
导致执行难的主要原因，因而解决执行难的关键是改革执行体制、厘清执行权的内外关系。

有学者指出，法院执行的困境在于执行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模式处理不当，要走出 “执行难”

的困境，必须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彻底分离，按照执行体制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行政性

原理调整执行权的运作机制。〔７〕同时，执行权是一项包含了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

行裁决权的权力体系，执行体制改革还需要确定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执行命令权的

边界，实现权力的优化配置。〔８〕还有研究从权能的角度对执行权作出细分，从划分权力主

体和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的角度提出解决执行难的对策建议。〔９〕总体来说，权力配置思路主

要是从对权力属性的认知出发，首先确定具有不同属性的权力的运作规律，进而通过体制

改革来重构权力配置模式，以实现执行制度的良性运作。

　 　 程序治理思路和权力配置思路都主要关注执行的程序和体制机制，却缺乏对执行环境
的关注，未能从执行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执行难的发生原因。事实上，执行

难的发生与诸多内外因素相关，既包括法院内部立、审、执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审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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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
标如期实现，下一步需要不断巩固 “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实现 “切实解决执

行难”的目标。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二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参见赵秀举：《论现代社会的民事执行危机》，《中外法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５７６ 页。
参见朱福勇：《民事案件执行：观念转换与体制重构———以解决 “执行难”为视角》， 《理论探索》２００８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５３ 页。
相关研究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１ 页以下；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
马修的 “尊严价值理论”》，《中国法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５ 页。
参见汤维建：《关于破解 “执行难”的理性反思———以执行体制的独立化构建为中心》，《学习与探索》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第 ９０ 页。
参见肖建国：《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４７ 页以下；岳彩
领：《论强制执行审执分离模式之新构建》，《当代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７ 页。
参见马登科：《审执分离运行机制论》，《现代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８ 页以下。



制度等，也包括法院之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原因。〔１０〕因此，需要聚焦

于执行之外，从执行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执行。虽然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制度环

境的影响，具体的讨论包括经济形势、人口流动、维稳压力以及法院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

弱势地位等因素如何引发或者加剧执行难，〔１１〕但是这些讨论还不系统和全面，有待深化。

　 　 （二）执行研究的生态视角

　 　 生态视角来源于生态学领域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与方法。
生态学理论认为，生命体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同时借助于环境的反馈在生命体与环境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１２〕

人类学、组织学、行政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学科的问

题，产生了生态人类学、组织生态学、行政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研究。这些研究所

关注的对象虽然不同，但研究思路类似，都是聚焦于研究对象与生态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传统的执行研究大多以程序运作的自治性和权力运行的独立性为预设，未能充分且深入地

关注到法院执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借鉴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执行活动置于

其所处的环境当中，并从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助于弥补现

有研究的不足。

　 　 生态视角的执行研究首先关注执行生态。执行生态是指执行所处的环境和氛围：一部
分生态要素存在于法院之外，构成了执行的外部生态；一部分生态要素存在于法院之内，

构成了执行的内部生态。执行受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较为突出，因而可以将外部

生态具体分为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外部生态的影响通过法院的组织体系传导

至执行部门和法官。根据法院的组织形态，可以将内部生态分为横向生态和纵向生态。横

向生态涉及执行与立案、审判等环节的关系，纵向生态涉及法院对执行的组织管理。外部

生态对执行产生间接影响，内部生态对执行产生直接影响。外部生态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

需要以内部生态为中介。

　 　 当前，法院的执行生态并不理想，来自内外生态的压力过大，执行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外部生态的 “增压”、内部生态的 “加压”以及通过非均衡执行策略应对压力的

动态过程。外部生态的压力具体包括政治生态中的治理压力、经济生态中的救济压力和社

会生态中的互动压力。外部生态的压力进入法院内部，法院的组织体系并未充分消解压力，

从而导致压力转移、积聚于执行环节。执行生态的过重压力催生出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

的需求与偏好，导致法院一方面通过终结本次执行及执行和解来规避压力，另一方面通过

周期性启动运动式执行来缓解压力。非均衡执行有损执行权威，且不利于执行生态的改善

和执行难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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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栗峥：《中国民事执行的当下境遇》，《政法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４８ 页。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方法论———对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中若干关联因素的思考与分析》，《国

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４ 页；景汉朝、卢子娟： 《“执行难”及其对策》，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５ 页；郑智航：《乡村司法与国家治理———以乡村微观权力的整合为线索》，《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８４ 页；张浩：《农民如何认识集体土地产权———华北河村征地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２００ 页；陈柏峰：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制度预防及其挑战》， 《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第 ４４ 页。
参见彭文贤：《行政生态学》，三民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５ 页以下。



　 　 生态视角的执行研究揭示出，执行难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法院执行生态引发的非均衡
执行。要 “切实解决执行难”，就需要改善法院执行生态，减少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使

用。本文拟结合笔者在基层人民法院的调研，对基层法院的执行生态与非均衡执行问题展

开研究。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生在县域社会，基层法院在县域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地

位不断凸显；同时基层法院处于法院系统的底端，系统内部各类政策、目标、要求都要在

基层法院落实。因此，基层法院面临的来自执行生态的压力较大，非均衡执行成为其解决

执行难、应对执行生态的主要策略。本文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在湖北省 Ｔ
区法院、Ｄ 县法院和 Ｃ 县法院的调研。每个法院的调研时间为 １５ 天左右，调研方式包括：
（１）深度访谈，访谈法院内部负责执行的相关人员，了解法院执行的具体情况；（２）参与
式观察，深入法院执行现场，观察法官如何开展工作；（３）资料收集，在法院档案室收集
有关执行的政策文件并查阅执行卷宗材料。三家法院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Ｔ 区法院辖区面
积较小，人口较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执行形势较为缓和。Ｄ 县法院辖区面积较大，
人口较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辖区执行案件多以经济纠纷、侵权纠纷为主，执行难十

分突出。Ｃ 县法院辖区面积较大，人口适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辖区执行案件多以婚
姻家庭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等为主，执行难问题也十分突出。

一、执行外部生态的 “增压”效应

　 　 当前，执行外部生态并不理想，表现为执行面临着来自外部生态的过大压力。适度的

外在压力可以成为法院执行的有效推力，压力过大则可能对执行产生负面影响。

　 　 （一）政治生态中的治理压力

　 　 执行的政治生态是指法院与地方党政机关关系的现实情况。司法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
的关系，特定社会中的司法需要符合该社会政治结构的总体设计以及主导的政治力量实现

社会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１３〕作为司法运作的环节之一，执行也需要回应地方党政

机关的治理需求。这主要体现为法院需要按照地方党政机关制定的公共政策和 “为大局服

务”“讲担当”等政治话语、司法理念的要求来开展执行工作。一方面，地方党政机关制定

相关政策，对法院执行作出整体要求，法院则根据相关政策制定更为具体的司法政策来推

动或管理执行工作。例如，Ｔ 区法院制定 《“服务发展、政法先行”活动方案》，要求 “对

涉案企业确需采取查封、冻结、扣押企业账目、银行账户、企业财产、划拨企业银行账户

资金等强制措施，或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确需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

要认真评估可能对企业发展造成的风险，讲究执法方式和策略并帮助企业做好稳定工作”。〔１４〕

另一方面，法院执行还受到政治话语的塑造。在党政体制内，“讲担当”是一项重要的政治

话语。“讲担当”要求各个部门保质保量、定时定点完成党委分派的任务。“讲担当”这一

政治话语延伸出 “建设性司法”理念，这一理念要求法院充分考虑并减弱执行可能对地方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在公共政策和政治话语的共同作用下，法院所承担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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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培东：《当代中国司法生态及其改善》，《法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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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务不断加重，这给执行带来了较大压力。

　 　 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将治理矛盾转嫁至法院，这也导致法院所面临的治理压力进一步增
大。这类情况主要出现在一线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不同机构之间难以有效合作，执法人

员进入社区空间、处理执法事务时严重受阻，执法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在执法过程中存

在诸多风险，如果执法人员处置不当极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部分执法活动的相对人以

及相关利益主体数量众多，依靠执法部门自身力量难以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执法部门转

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据笔者调研，提交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难以

执行、压力大、矛盾激烈的案件，这些案件进入法院之后，会进一步加重法院的压力。〔１５〕

　 　 在能动司法建设背景下，法院的治理功能更加突出，如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法官需要
主动导入社会控制和治理的总体要求。〔１６〕但是，法院所承受的治理压力不能超出其自身的

能力范围。受制于物质、资源、能力的局限，法院实际上只能有限地回应治理需求。〔１７〕从

目前的执行实践来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法院承担的治理任务过多，部分执法部门也将大

量治理矛盾转嫁给法院，导致法院承担了过重的治理压力。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多种因素相

关。首先，社会转型背景下，基础性社会矛盾日趋增多。基础性社会矛盾由政策失当、发

展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引发。〔１８〕地方党政机关在解决此类矛盾时面临诸多困境，转

而希望借助法院的力量。其次，法院在面对地方党政机关时处于弱势地位。这既是因为法

院面临地方党政机关的行政考核，而行政考核与法官个人的福利待遇和职位晋升直接挂钩；

也因为法院对于地方党政机关有多种需求，这使得法院在很多时候难以直接拒绝地方党政

机关提出的各项要求。人财物省级统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法院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

弱势地位，但是 “强行政、弱司法”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再次，法院用以规避

治理矛盾的策略面临法律的硬制约。为防止执法部门转嫁矛盾，法院会采取下达执行裁定、

要求政府组织实施，或者控制受案数量、“不立不裁”等方式。不过，上述策略的效果相对

有限，且在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这些策略的适用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二）经济生态中的救济压力

　 　 整体经济形势以及法院所处辖区的经济形态等构成了执行的经济生态。法院的案件受
理状况实际上是反映经济形势的 “晴雨表”。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

县域经济处于经济体系底端，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为不少县域企业

经营困难，部分企业亏损严重、难以为继，进而导致买卖合同纠纷、借贷纠纷、劳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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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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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远少于同期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同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呈现出多种

特征，包括数量不断上升、申请执行主体不断扩大、涉案领域相对集中且区域性特征明显、涉及类型多元化、

执行难度不断加大。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执行局：《非诉行政执行之机构重建》，《人民司法

（应用）》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５６ 页。也有报告指出，非诉执行案件都是由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作出处罚或采取
强制措施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一般抵触情绪较大，在执行过程中处理不当易激化矛盾。特别是涉

及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的案件，被执行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矛盾尖锐，对抗性较强，且涉及人数众多，极易引

发群体性事件。参见马学炬等：《加强非诉执行工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非

诉强制执行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第 ８ 版。
参见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法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 页。
参见 ［美］尼尔·Ｋ． 考默萨：《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７４ 页以下。
参见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９ 页。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等案件的受理量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１９〕因为企业亏

损严重，相关判决大多难以执行到位。例如，Ｄ 县法院所处辖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辖区内
企业众多，在笔者调研期间，法院受理了大量买卖合同纠纷和劳动纠纷案件。在法官看来，

此类纠纷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判决也容易作出，但是作出后大多难

以执行到位。〔２０〕

　 　 经济增速放缓也会导致市场交往的风险增大。部分社会主体对各类风险缺乏充分预判，
也缺少承担风险的能力，而现有预防和兜底风险的制度机制并不健全，这些都可能导致风

险发生。２０１６ 年，Ｄ 县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数量增长迅速，案情主要是一些人受高息诱惑
参与集资，之后血本无归，他们诉至法院，希望法院能够追回欠款。然而，法院的执行能

力相对有限，此类纠纷发生后大多已经丧失了执行到位的可能性，法院只能从被执行人残

余的资金中给予当事人适度补偿，但这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另外，县域社会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非正式性特征，小餐饮、小作坊、小摊贩、营
运三轮车占比较高，从业人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收入水平较低，缺乏赔付能力。受害人

也多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困难，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法院。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非正式性

特征更为突出。例如，在 Ｃ 县存在大量三轮车非法营运现象，这些三轮车很多是 “三无”

车辆，经过非法改装，安全系数低，且未办理保险。执法部门为避免社会压力和行政压力，

会根据情势选择严格执法、折扣执法或者放弃执法，这在客观上为违法行为提供了生存空

间。〔２１〕此类车辆肇事之后，因车主多为农民，收入水平低，案件很难执行到位。类似情况

也见于乡村务工市场。从制度层面讲，如果申请执行人生存、生活困难，可以申请一定数

额的执行救助，但实际上执行救助的金额不高，覆盖面很窄，且救助基金面临资金不足的

困境，难以完全承担救济的功能。〔２２〕

　 　 有研究将现代社会的形成概括为 “脱域化”，即个体不断地从地方性制约中解放出来，

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２３〕“脱域化”

实际上还表现为个体从地方性系统中脱离，直面外部风险。但是，个体大多缺乏承担风险

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法院的期望不断增加。〔２４〕转型期法院的角色也从纠纷解决

延伸到了社会治理，又进一步扩大到风险兜底，形成了多元化的 “角色丛”。〔２５〕不过，受

制于有限的资源，法院缺乏兜底风险的能力。实践中，这突出表现为大量的执行不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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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生活中违约现象大幅增加等原因，经济发展状况传导到执行工

作中的现象开始逐步显现。参见前引 〔８〕，岳彩领文，第 １２４ 页。
内容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对 Ｄ 县人民法院第二合议庭 （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法院内组建的审判团

队）庭长的访谈。

参见陈柏峰：《基层社会的弹性执法及其后果》，《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４ 页。
参见梁帅：《我国执行救助基金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法律适用》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第 ２３ 页以下。
参见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４ 页以下。
参见邬耀广、周强：《基层法院在转型社会中的角色回归———兼论符合司法规律的民事审判权运行方式》，载

万鄂湘主编：《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 ２３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
集》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２ 页以下。
角色丛是指一组紧密关联、互为依存的角色集合。对于角色丛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同一主体的多个

相互关联的地位相对应而产生的多元角色；二是某一主体的某一地位所产生的多种角色。参见江国华、韩玉

亭：《论法官的角色困境》，《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 页。



这些执行案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司法领域的范畴，体现出司法救济在整个社会体系

中的危机。〔２６〕

　 　 （三）社会生态中的互动压力

　 　 社会生态是指相关社会主体对于法院执行部门、执行活动以及执行裁决的态度和所采
取的行动。执行活动发生的空间与庭审存在差异。庭审在独立、封闭的法庭空间内进行，

封闭的空间成为一种 “权力的容器”，可以使各个主体以严格协调的方式参与诉讼。〔２７〕封

闭的法庭空间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隔绝外部环境对庭审的不利影响，法官对于空间

也拥有宰制性权力，可以有效排除各种干扰。执行活动则主要发生于社会场景下，法官需

要在与被执行人面对面的互动中实现执行目标。社会场景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法官不能

充分控制执行的空间，被执行人以及相关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可能对执行效果产生决定性影

响。〔２８〕当前，执行的社会生态并不十分理想，法院在与当事人及相关社会主体的互动中承

受着过大的压力。

　 　 第一，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效果抱有过高期待。对于如何判断执行成功与否，存在穷尽
执行程序与裁判执行到位两种观点，申请执行人的期待主要指向后者。很多申请执行人倾

向于认为法院的审判权必然 “延伸”出执行到位的责任，同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法院

也拥有执行到位的能力。但是，申请执行人的认知不符合法院执行职责的相关规定，而且

也忽视了执行现实。法院拥有执行职权，并不意味着法院负有绝对执行到位的责任。法院

的执行能力相对有限，执行过程中的很多因素超出了法院的控制范围。从根本上讲，法院

执行是在现存利益范围内进行的再分配，而不是创造出新的利益。法院执行实际上是对当

事人的利益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但难以完全恢复到原有状态。对于这一点，很多申

请执行人难以充分认识到，若案件未执行到位，申请执行人很有可能认为法官执行不力，

甚至怀疑法官 “偏袒”被执行人，部分申请执行人继而采取申诉、上访甚至谩骂、威逼等

方式向法官施压。〔２９〕申请执行人的过高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朴素的国家观和正义观，他

们将案件是否执行到位作为衡量公平正义是否达到的核心标准，并且由于对法官的不信任，

当案件未执行到位时，往往倾向于认为是法官个人的原因所致。〔３０〕

　 　 第二，很多被执行人及相关利益主体对执行抱有一种博弈的心态。执行活动会减损被
执行人的实际利益，他们不可避免会采取多种方式来防止利益减损或者减少利益减损的程

度。被执行人采取的方式包括逃避和抵制，部分被执行人甚至会纠集亲属围攻法官，以暴

力抗拒执行。〔３１〕部分被执行人及相关利益主体也会利用执行救济措施来达到延缓执行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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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赵秀举文，第 ５７６ 页。
参见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２７ 页。
有关社会空间的研究，参见韩志明：《街头官僚的空间阐释———基于工作界面的比较分析》，《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５８３ 页以下。
对于这种情况，有法院采取主动邀请申请执行人陪同执行的方式来取得他们的理解。参见汪永涛、陈鹏：《涉

诉信访的基本类型及其治理研究》，《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 页。
有研究指出，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关则不可

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参见项飚： 《普通人的 “国家”理论》，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０ 期，第 １１７ 页。
参见徐昕、田璐：《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１９８３—２００９》，《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４ 页。



的。由于被执行人及相关利益主体以博弈的心态来提出异议，导致执行异议制度被过度适

用，目前在执行过程中积聚了巨额的因异议申请而延缓执行的各类资产，这实际上构成了

另外一种形式的 “拖延执行”，对申请执行人的权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第三，部分社会主体对执行持不信任态度，不愿为法院执行提供必要的协助，甚至还
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被执行人逃避和抵制执行。社会主体的不信任态度与多种因素相关。

目前仍存在诸多司法不规范行为乃至司法腐败现象，这些都会损害社会主体对法院的信任。

法院深度参与到地方党政机关的各类 “中心工作”中，但由于一些 “中心工作”涉及复杂

的社会矛盾，法院介入过多会引来相关利益主体的不满，部分主体会将矛头转向法院。另

外，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法院为完成创收任务，收取的执行费过高，执行呈现出很强的利

益导向。虽然该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但是部分社会主体对执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负面印

象，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被执行人的博弈心态和部分社会主体的不信任态度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场景中法
院的执行权威并未真正确立起来。执行权威是司法权威的组成部分，司法权威构成了执行

权威的 “元权威”。不过，由于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执行权威与司法权威存在差异。司法权

威属于一种制度性的法律权威，〔３２〕执行权威在具有制度性特征的同时，还受到社会场景的

影响，权威的确立既遵循 “传送带”模式，裁判的合法性赋予裁判执行以法律权威，〔３３〕同

时，社会场景中的各个要素也可能减损或者增益权威。〔３４〕只有在社会场景中真正确立起执

行权威，被执行人才会配合、服从执行，相关社会主体也才会充分地协助、支持执行。

二、执行内部生态的 “加压”效应

　 　 外部生态的压力主要指向法院整体，法院则通过内部的组织体系来吸收和化解压力，
由此，执行与法院组织体系内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状况构成执行的内部生态。执行内部生

态具体包括横向生态与纵向生态。前者是指执行与立案、审判的关系格局，法院主要通过

案件受理、裁判、调解等方式来化解外在压力。后者是指执行与法院的关系格局，法院通

过组织内部管理，将压力移转至执行部门和法官，成为法官的执行动力。受到多种因素影

响，法院的内部生态并未充分吸收和有效化解压力，这导致压力过度集中于执行环节。

　 　 （一）横向生态中的压力 “后抛”

　 　 法院诉讼具有渐进式特征，具体表现为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环节并前后相接的一种 “流

水线作业”形态。其中，立案、审判处于前置环节，执行处于最后一个环节。如果在立案、

审判环节未能有效化解压力，则可能导致压力积聚于执行环节。

　 　 立案是案件进入法院的 “入口”，立案部门在受理和审查案件之外，还承担了案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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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司法权威的研究，参见汪建成、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法学评论》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４ 页；陈光中、肖沛权：《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政法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３ 页以下。
有关 “传送带”模式的研究，参见王锡锌：《英美传统行政法 “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对

中国行政法的启示》，《法商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９５ 页。
布莱克具体分析了执行现场的各个要素如何影响法律权威。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ｌａｃｋ，Ｐｏｌｉｃ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Ｓｏ
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１９６８，ｐ． ８９ ．



流、纠纷调解和诉讼服务等多重功能。〔３５〕这些功能的发挥有助于缓解法院的案件压力，预

防执行难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立案环节的压力化解功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表现为法院的案件受理量大幅度增加，同时所增加的案件多为矛盾交织、疑难复杂、当事

人诉求难以实现的案件，具体包括行政案件、群体性纠纷、重大敏感案件等。〔３６〕案件受理

量的大幅度增加会诱发和加剧执行环节的 “案多人少”困境。另外，法院的诉前调解面临

诸多困难，调解力度有所下降。诉前调解对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依赖较高，法院现有的

物质和精神激励难以充分调动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可能导致诉前调解的形式化。立

案环节压力化解功能的弱化与登记制改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基层法院以往通过

“土政策”“潜规则”“不裁不立”等方式拒绝受理一些疑难复杂案件来规避压力，改革之

后这些不规范立案行为受到有效规制，当事人的诉权得到充分保障，但是由此也带来法院

案件压力在短期内的迅速攀升。〔３７〕

　 　 在审判环节，裁判与诉讼调解是化解压力的主要方式。其中，法院注重采取诉讼调解
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诉讼调解在化解压力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但是，受到 “案多人

少”困境的影响，诉讼调解在化解压力方面的作用有所弱化。以 Ｄ 县法院为例，立案登记
制改革之后，每位法官的年案件审理量达 １００ 多件，平均每 ３ 天审结一件。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很难对每一个案件进行细致、耐心的调解，只能在庭审过程中临时性地调解纠纷，这

会导致诉讼调解的形式化，调解力度和效果也随之下降。另外，法官所采取的一些 “灰色”

调解策略也不利于化解压力。部分法官追求 “案结事了”“摆平理顺”的目标，采取 “软硬

兼施”“拖延与消磨”等策略，诱导或者压制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这些策略虽然可以在短

期内压制冲突、缓解矛盾，但是未能充分回应当事人的诉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３８〕

调解的形式化会降低其解纷效果，导致调解协议 “反悔率”增加，进入强制执行环节的几

率也增加。〔３９〕法院的调解困境还会在客观上带来案件判决率的大幅度上升。从一般层面

讲，案件判决率的提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法律规则对现实社会的指引作用，但是具体来看，

判决率的提高实际上也会导致执行压力的增大。法官作出判决时未能充分化解矛盾，案件

处理的社会效果不好，抑或未能充分考虑判决的可执行性，这些都会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

　 　 立案、审判环节未能充分化解压力，导致压力 “后抛”至执行环节。当前，执行面临

的 “案多人少”困境更为突出。以 Ｔ 区法院为例，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该院执行案件持续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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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立案庭功能的研究，参见张嘉军：《立案登记背景下立案庭的定位及其未来走向》，《中国法学》２０１８ 年
第 ４ 期，第 ２２２ 页以下。
参见姜启波：《论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构建———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视野》，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

《立案工作指导》２０１５ 年第 １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４ 页。也有研究发现，伴随登记制改革的
推进，行政案件数量呈较大幅度的增加。参见马怀德：《行政诉讼法的时代价值———行政诉讼三十年：回首与

前行》，《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２４ 页。
参见于龙刚：《人民法院立案环节的压力化解策略及其改革》，《现代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２３ 页。
有关法院诱导策略的研究，参见汪永涛、陈鹏：《诱导型调解：法院调解的一个解释框架》，《法制与社会发

展》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 页。
有研究发现，法院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申请执行、转变为信访案件的比率不断提高。参见陈树森：《调解考评

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议 〈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中调解率的功能定位》，载万鄂湘主编：《建设公平正

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 ２４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８９ 页。



度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新收执行案件已占全院案件的 ４０％左右。〔４０〕湖北省高院发布的
报告显示，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执行案件同比增长 ２２ ． ２９％，未执结执行案件增长
６６ ． ７１％。〔４１〕另外，执行部门承担了前序环节遗留的各类问题，包括一些案件在前序环节
已经丧失可执行性；一些案件当事人矛盾激烈，执行部门为实现执行目标，必须积极化解

矛盾；判决数额过高，超出了被告的承受能力；判决执行存在一些操作性难题，包括判决

主文不准确、不完备，关于利息、社会保险金等数额的表述不准确等。此外，还包括没有

依法追加当事人、当事人主体资格审查不严、财产保全不到位、判决之间不衔接等。〔４２〕前

序环节的遗留问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执行部门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和能力相对有限。

　 　 压力 “后抛”效应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法院受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增多，立案、审

判部门缺乏解决矛盾的能力，导致矛盾转移到执行环节。另外，法院立、审、执部门之间

未能协调运行。立、审、执各个部门在职能、信息和利益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执行部门有

协调的动力和需求，但是立案、审判部门缺乏参与协调的动力和需求。法院通过党组成员

分管机制来协调立、审、执关系，但是党组成员的分管职权与各个部门的法定职权存在张

力，且容易陷入司法行政化的窠臼。

　 　 （二）纵向生态中的组织 “加压”

　 　 纵向生态是指执行与法院的关系格局。法院采取一系列方式来管理执行，具体包括制
定内部政策来指导执行工作，通过审判管理来监督和激励执行人员，以及安排院党组成员

分管执行部门等。法院的执行管理是以机构内部的控制关系为组织基础。在法院内部，法

官被划分为与权力、福利、待遇相关的格、职、级，并通过竞争上岗方式将其激活，形成

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４３〕依托于这一控制体系，法院实现对执行工作的全方位管理。纵向

生态还包括执行与上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在司法改革背景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日趋

密切，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执行的管理权重随之加大，制定内部政策、案件督办、案件质

量评查、下达执行目标等，成为上级法院执行管理的主要方式。

　 　 一般来说，对执行进行组织管理是完成执行目标、回应外部压力的必要方式。不过，
组织管理需要兼顾执行工作的特殊性，并结合现阶段法院的执行能力，否则可能给执行带

来负面影响。当前执行所面临的组织压力过重，具体包括考核压力、政策压力、维稳压力

和目标压力。执行部门依靠常规执行措施难以充分应对组织压力。

　 　 首先，执行工作面临过重的考核压力。基层法院对执行部门和法官进行考核，考核内
容包括执行时效、案件质量和绩效。法院内部定期对考核结果进行排名，从而在执行与立

案、审判部门之间以及在不同法院的执行部门之间塑造出一种 “你争我赶”的 “锦标赛模

式”。〔４４〕同时，考核结果也与法官的职位晋升、福利待遇、评先评优相挂钩。客观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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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对 Ｔ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的访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分析报告〉的通知》（鄂高法 〔２０１５〕
２７５ 号）。
有研究全面分析了 “由裁判引发的执行难”现象。参见王光亮等：《裁判问题引发执行难现象透视———以 Ｈ
市中院及辖区基层法院为研究样本》，载前引 〔３９〕，万鄂湘主编书，第 ４４２ 页以下。
参见刘忠：《格、职、级与竞争上岗———法院内部秩序的深层结构》，《清华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６ 页。
有关 “锦标赛模式”的研究，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８７ 页以下。



考核是法院管理执行的常规方式，合理的指标设计和有力的考核有助于调动法官的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但是，过重的考核会给执行带来额外的压力。时效考核为执行设定了固定

期限，可以防止拖延执行、消极执行，但是基层法院受理的一些案件执行难度较大，在规

定期限内难以执行到位，面对时效考核，法官陷入考核达标与执行到位难以兼顾的困境。

案件质量考核提高了执行卷宗的规范水准，有助于防止执行不规范现象的发生，但同时也

会在客观上增加法官的文牍工作量，挤占法官实际执行的时间和精力。绩效考核则会重塑

法官的执行偏好，如有关 “执行和解率”的指标设置会增强法官对执行和解的偏好，扩大

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

　 　 其次，执行部门面临内部政策的执行压力。基层法院通过制定各类内部政策来管理执
行。法院制定内部政策的目标既包括抑制消极执行、解决执行难，也包括预防诉讼风险、

实质性化解矛盾等。一部分政策目标实际上源于地方党政机关制定的公共政策。政策目标

的多样化会加大政策执行的压力。例如，２００８ 年 Ｔ 区法院制定 《预防和处置紧急突发事件

的工作预案》，提出 “全院各级领导要及时分析掌握动态，把各类不安定的因素尽可能地消

灭在萌芽状态。院、庭、室和法警大队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经常深入到审判、执

行和信访工作中去，针对各种问题和矛盾，结合当前形势，认真进行分析，及时化解矛

盾”。〔４５〕执行环节容易出现突发事件，因而成为法院 “重点督办”的对象。对于执行难、

执行不能案件，法官需要及时预判、评估和请示，防止因为执行不到位产生不确定后果，

危及社会秩序。一些内部政策会在客观上增加法官被问责的风险，执行部门和法官的风险

厌恶倾向因而日趋凸显。

　 　 再次，执行部门面临刚性的维稳压力。目前执行信访在涉诉信访中占据较大比重，案
件执结率过低是引发执行信访的主要原因。〔４６〕当事人希望通过上访向法院施压，促使法院

穷尽执行措施，确保案件执行到位。在法院内部，执行部门面临 “案访比” “信访投诉率”

的考核，法院还制定相关政策，要求执行部门降低信访案件的发生几率，切实做好执行信

访的预防和稳控工作。例如，２０１４ 年 Ｔ 区法院下达通知，要求法院各业务庭依法审慎地做
好个案的审判和执行工作，准确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努力追求案件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切实提高案件的服判率，切实降低案件的上诉率和信访

率。对重大、敏感案件审慎判决和执行；并倡导领导带案下访和班子成员集体约访，切实

减少初信初访、越级上访和缠诉缠访。〔４７〕信访发生后，执行部门一方面需要积极执行，确

保案件执行到位；另一方面要做好当事人的说服和稳控工作。但是，实际执行过程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很多因素超出了法院的控制范围，一些案件在进入执行环节前已经丧失了执

行到位的可能性。面对这些案件，法院执行部门一方面难以执行到位，一方面又要降低信

访发生几率，执行工作因而陷入两难。

　 　 最后，执行部门面临来自上级法院施加的过高的目标压力。为增强法院执行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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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市 Ｔ区人民法院关于预防和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Ｔ法 〔２００８〕２７ 号）。
相关研究和报告指出，执行信访案件在涉诉信访案件中占比很高。参见王小梅：《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的成

效、问题与展望———以人民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为背景》，《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８ 页；王
怡等：《坚持内外兼修，落实诉访分离———浙江湖州中院关于依法治理涉诉信访问题的调研报告》，《人民法

院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第 ８ 版。
《Ｔ区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 “××”期间安保信访维稳工作的通知》（Ｔ法 〔２０１４〕８ 号）。



解决执行难，上级法院下达执行目标，要求基层法院在特定时期内予以完成。上级法院下

达的执行目标以 “执行积案清理率”和 “案件执行率”为主，目标下达之后，完成目标的

任务被 “包保”到个人，包保人需要在固定期限内完成，上级法院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对

包保责任人进行奖惩。〔４８〕例如，２０１６ 年福建省高院下达任务，要求年底全省法院执行积案
清理率力争达到 ７０％，新收执行案件基本实现良性循环，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
内执结率力争达到 ７０％。〔４９〕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
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基于审级关系所作出的规定。现实中，上下级法院之

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上

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院长的选任具有实质性权力，同时上级法院通过内部政策不断增强对

下级法院的影响力，法院系统逐渐接近于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体系。〔５０〕具体到执行领域，

为防止 “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执行，同时增强不同区域间的执行联动，最高人民法院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建立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执行体
制。〔５１〕这导致执行领域内的上下级关系进一步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上级法院向下级

法院下达执行任务。２０１６ 年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提出之后，法院所面

临的目标压力进一步增大。在目标任务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还可能发生 “层层加码”

现象，下级法院增加目标要求，缩短完成期限，处于底端的基层法院因而承受了过重的目

标压力。上级法院下达的目标任务虽然有助于增强法院的执行力度，解决执行难问题，但

是如果超过法院的能力范围，则可能产生负面后果。

三、执行生态的压力与非均衡执行

　 　 执行生态的压力过大，导致依靠常规执行措施难以充分回应压力、应对执行生态。执
行和解及终结本次执行有助于规避压力，周期性启动的运动式执行也有助于缓解压力，法

院倾向于交替采取上述几种方式来应对执行生态，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均衡执行策略。非均

衡执行会诱发执行不规范现象，损害执行权威，不利于 “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的实现。

　 　 （一）常规执行措施的实践困境

　 　 在现有执行生态下，常规执行措施存在实施难度大、风险高以及效果有限的困境。
　 　 首先，常规执行措施的实施难度较大。由于社会场景下执行权威未能充分确立，部分
被执行人选择逃避或者抵制执行，这极大地增加了常规执行措施的实施成本和难度，法

院需要依靠其他部门的充分配合来查找或者稳控被执行人。但是，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

信息、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导致发生 “孤岛”现象，法院获得其他部门配合的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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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有关包保责任的研究，参见田先红：《基层信访治理中的 “包保责任制”：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以鄂中桥

镇为例》，《社会》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４ 页。
参见詹旋江：《全面发力，攻坚破难———福建年底执行积案清理率力争达 ７０％》，《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第 １ 版。
参见刘忠：《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６ 页以下。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 〔２０００〕 ３ 号），高级人民
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对本辖区执行工作的整体部署、执行案件的监督和协调、执行力量的

调度以及执行装备的使用等，实行统一管理 （第 １ 条）。



大。〔５２〕同时，在县域社会，行政部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难与繁重的维稳压

力，对于法院的协助请求往往力所不逮，或者基于规避风险的现实考虑而不愿过多介入。

尤其是对于反复缠访闹访案件、群体性案件等，相关部门更为谨慎，协助意愿更弱。从宏

观上讲，法院在地方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法院对于其他部门的需求较多，其他部门

对法院的需求相对较少，这也增加了法院获得其他部门协助的难度。在人财物省级统管改

革之后，法院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有所疏远，这进一步增加了法院取得其他部门协助与配

合的难度。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例，该罪在实践中存在追究难、适用率低等困境。〔５３〕

公、检、法三机关难以充分配合是重要原因。基层公安机关面临 “警力不足”、办案压力大

等难题，因而配合的意愿较低。〔５４〕另外，法院与公安部门的目标也存在差异。法院的终极

目标是案件执行到位，而非对被执行人进行法律制裁，法官倾向于运用刑罚向被执行人施

压，“吓唬被执行人”，迫使其自动履行。〔５５〕但是，公安部门面临案件指标的要求，以案件

最终被起诉为目标。部门之间的目标差异导致法院与公安部门之间难以充分合作。法院采

取财产查扣、房屋腾退、司法拘留等执行措施也需要获得相关行政部门、基层村社组织和

相关市场主体的有效协助，但 “孤岛”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法院难以获得这类协助，这导致

执行难度加大，法院适用此类措施的意愿也相应下降。

　 　 其次，实施常规执行措施的风险较大。执行活动主要发生于社会场景下，社会场景具

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法院对空间的掌控能力不够。在采取财产查扣、司法拘留等强制措

施的过程中，法院可能面临被执行人的各种抗拒，同时也难以获得其他社会主体的充分配

合与协助。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被执行人受伤、执行财产毁损等意外后果，可能导致执

行中断，进而还可能成为部分被执行人及其近亲属不断上访的事由，甚至成为诱发群体性

事件的导火索。相关事件进入网络空间后，还可能会不断发酵，使法院面临不利的舆论。

执行措施的高风险导致法院对部门协助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法院希望其他部门协助执行

既是为了防控风险，实际上也是为了分散乃至转移风险。〔５６〕但是，法院获得协助的难度较

大，需要依赖地方党委的居中协调，地方党委的协调具有临时性和非正式性，无法从制度

层面解决部门协调难题。由于财产查扣、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的实施风险过高，法院适用

此类措施实现执行目标的意愿较弱。

　 　 最后，常规执行措施的效果相对有限，难以充分应对执行生态的压力。法院需要完成

地方党政机关下达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任务，这需要依靠更为弹性和多

元的执行措施。例如，针对涉及辖区企业的执行案件，法院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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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有研究将这种现象概括为 “孤岛”现象，即政府机构间在职能、资源、信息等方面不能满足充分整合、及时

交流、高效利用的一种状态。参见马伊里：《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
页以下。

参见田文军：《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难问题研究》，《人民司法 （应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１ 期，第 ７６ 页。
有关警察执法困境的研究，参见于龙刚：《乡村社会警察执法 “合作与冲突”二元格局及其解释——— “互动

—结构”的视角》，《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８ 页。
参见庄绪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人民司法 （应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２ 期，第 ９４ 页。
法院规避矛盾和风险的情况存在于立案和审判等多个环节。参见芦雪峰、杨欣：《我国行政法实施的 “路径

依赖”探析》，《河北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９ 页；侯猛：《不确定状况下的法官决策———从 “３Ｑ”案切
入》，《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７ 页。



相关人员的就业等问题，直接适用强制执行措施可能会引发新问题。从一般层面讲，通过

常规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标的前提是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就当前情形来看，

被执行人缺乏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不能案件占执行案件的比重较大。对于此类案件，依

靠常规执行措施难以执行到位。

　 　 （二）通过非均衡执行策略应对执行生态的压力

　 　 由于常规执行措施的实践困境，法院倾向于通过非均衡执行策略来应对执行生态的压

力。在常规状态下，法院倾向于采取终结本次执行、执行和解等方式来规避压力；在非常

规状态下，法院通过周期性地启动运动式执行，协调其他部门参与执行，从而提升执行效

果，缓解压力。非均衡执行策略实际上广泛存在于基层政策执行领域，国家能力在不同时

期和政策领域的变化，以及地方政府为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抵制与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政策

等原因，都可能诱发非均衡执行。〔５７〕法院的非均衡执行主要是为了应对执行生态的压力。

　 　 在常规状态下，法院对终结本次执行及执行和解具有较为突出的需求与偏好。法院内

部考核将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纳入执行到位案件的范围，因此对于一时难以执行到位的案

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可以规避法院内部的考核压力。制度预想中的执行是法官根据不同

情况逐次采取执行措施，升级执行强度，最终确保案件执行到位。由于常规执行措施的实

施难度较大、风险较高，在采取强度较低的执行措施之后，法院倾向于选择终结本次执行，

这在客观上可以降低执行的风险和难度。这导致当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呈现出 “高适用率”

和 “低恢复率”的特征，“终本”案件占法院执行案件的比重不断攀升。〔５８〕例如，２０１６ 年

１—５ 月间，Ｄ 县法院新收执行案件 ４２０ 件左右，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已达 ３００ 件左右。

Ｄ 县法院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５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法院规避执行生态

压力的一种理性选择。

　 　 执行和解也有助于法院规避执行生态的压力。执行和解为受困于执行能力不足、资源

有限的法院提供了一种结案的制度 “出口”，可以减轻执行办案的负担、风险和压力，〔６０〕

因而法院对执行和解形成了较强的偏好。实践中，法官一方面以执行困难为由来劝说申请

执行人降低诉求、让渡部分权利；另一方面以强制执行措施威慑被执行人，或者以降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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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能力与政策非均衡执行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２ （１）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０ － ８１ （２００３）。
有关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如何引发政策非均衡执行的研究，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ｂｅｌ，Ｕｎｅｖ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６５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３ － ７６ （２０１１）。
有关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适用现状的研究，参见刘静：《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反思》，《首都师范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３９ 页以下；曾祥生：《无财产案件执行管理机制：困境、改革及其
完善》，《法学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０ 页以下；骆丽丹、黄汉柳： 《刑附民案件执行的困境与对策》，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第 ７ 版；曹杰：《金融案件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第 ７ 版。
有研究发现，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北京各法院对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未实际执结案件进行了清理登记，共清理出未实际
执结案件 ３１ 万件，其中大多是 “终本”案件。参见张美欣：《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的彻底终结制度研究》，

《法律适用》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７８ 页。也有研究发现，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江苏法院 “终本”案件总数从

３０２０８５ 件逐年攀升至 １０３９９８６ 件。参见褚红军、夏从杰：《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的管理经验》，《人民司法 （应

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３ 期，第 ２１ 页。
参见陈杭平： 《论民事 “执行和解”制度———以 “复杂性”化简为视角》，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２２６ 页以下。



行要求来说服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执行和解可以淡化矛盾，软化当事人的争讼意志，说服

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执行和解也可以及时化解矛盾，有效消除执行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

因素。

　 　 终结本次执行与执行和解是法院应对执行生态的消极方式，以规避压力为导向，并未
触及引发压力的诸多现实问题，这会导致问题不断积累，矛盾日趋加重，因而需要启动运

动式执行这一更为积极的方式来解决引发压力的诸多现实问题，缓解执行生态的压力。运

动式执行主要表现为各类执行 “会战”、集中执行、执行积案清理专项行动等。在 “运动”

期间，法院执行力度在短时期内增强，日常难以解决的执行积案在短期内及时化解。运动

式执行具有以下两方面特征。

　 　 一是体制的整合化。在 “运动”期间，执行的工作属性发生转变，从执行部门职权范

围内的专业事务转化为地方党政机关以及法院整体的 “中心工作”。“中心工作”的责任配

置不以部门职能和权限为边界，法院内的相关部门和法院外的行政部门都有完成 “中心工

作”的职责。围绕 “中心工作”的组织激励属于强激励，这意味着完成 “中心工作”是相

关部门在特定时期内的首要任务。〔６１〕法院党组和地方党委具体通过成立 “领导小组”的方

式，来协调相关部门参与案件执行。〔６２〕由法院党组推动的体制整合主要针对法院内部的立

案、审判、法警等部门，由地方党政机关推动的体制整合则涵盖了公安、检察、消防、民

政等部门，体制整合的范围更大，执行措施的力度因而更强。

　 　 二是执行措施的综合化。在 “运动”期间，法院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执行难。一方面，

执行强制措施的力度显著增强，财产查扣、房屋腾退、司法拘留等执行措施的使用频率提

高。这主要是因为 “运动”营造出强大的执行声势，建立了严格执行的氛围，这种氛围能

够扭转被执行人的行为惯性和侥幸心态，弱化其逃避或抵制执行的动力，从而可以降低执

行场景下的互动压力。另一方面，法院可以联系民政、教育、卫生、劳动等部门，给予申

请执行人以子女就学、医疗费用减免、低保申请、就业培训等方面的帮助。运动式执行可

以打破 “孤岛”现象，由于获得其他部门协助与配合的难度有所降低，法院能够采取更为

多样的执行措施来解决执行难题，提高执行效果，这有助于弥合法院执行能力与当事人期

待之间的张力，缓解执行生态的压力。

　 　 由于运动式执行在提升执行效果方面所具有的突出作用，法院倾向于通过启动运动式
执行来完成地方党政机关下派的治理任务和上级法院下达的目标任务。例如，实践中被纳

入运动式执行的案件多是申请执行人反复上访，法院面临较大维稳压力的案件，或是涉及

地方党政机关的 “中心工作”及上级法院重点督办的案件，这些案件以涉民生案件、重大

敏感案件、涉企案件等为主。不过，运动式执行的效果具有短期性，在 “运动”结束之后，

终结本次执行与执行和解在法院应对执行生态压力方面的角色会重新凸显，运动式执行也

与终结本次执行、执行和解呈现出一种循环的状态。具体可以用下页图来表示法院如何通

过非均衡执行策略应对执行生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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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中心工作”性质的研究，参见杨华、袁松：《中心工作模式与县域党政体制的运行逻辑———基于江西

省 Ｄ 县调查》，《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 页。
有关 “领导小组”组织架构的研究，参见周望： 《中国 “小组机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３８ 页以下。



　 　 （三）非均衡执行的后果与风险

　 　 非均衡执行是当前法院在执行生态过重压力之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非均衡执行虽然
有助于法院规避和缓解执行生态的压力，但也容易产生诸多不良后果和风险。

　 　 首先，执行资源投入的过度异质化。法院根据案件的时空分布来投入执行资源。受多
种因素影响，执行案件在时空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法院的执行资源相对有限，需要根据

执行案件的时空分布来合理统筹和安排执行工作，因而执行资源的投放亦应呈现出一定程

度的非均质化。但是，非均衡执行策略可能导致执行资源投入的非均质化程度大幅提高。

在常规状态下，法院执行资源投放量少，主要依靠执行和解来缓和矛盾，通过终结本次执

行来规避风险。在 “运动”期间，执行资源的投入量显著增大，立案、审判部门以及相关

行政部门的人员都参与到执行工作中。执行救助、低保等政策资源的投入量也显著增大。

　 　 其次，不同案件执行力度的过度差异化。现实中，不同案件的执行力度存在一定程度
的差异。为了保障司法公正，这种差异需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非均衡执行策略可

能导致不同案件的执行力度差异过大。地方党政机关和法院的资源相对有限，很难对所有

执行案件都采取运动式执行的方式，纳入运动式执行的案件主要是面临较大压力或者与地

方党政机关的治理任务和上级法院的目标任务兼容性强的案件。运动式执行之外的案件，

大多通过终结本次执行与执行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在执行和解过程中，法官通过说服申请

执行人降低诉求来换取被执行人的主动履行，这实际上是对执行财产、数量、种类、时间

和方式的 “打折处理”。〔６３〕执行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法院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并未完全

转化为现实的利益，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并未充分实现。

　 　 再次，法院整体执行效果的摇摆。在常规状态下，法院的整体执行效果不佳，且容易
出现 “拖延执行”“折扣执行”等问题。当执行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法院倾向于通过运动

式执行来缓解压力。由于运动式执行的开启，法院的执行效果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与

此同时也容易出现 “超标执行”、“踩线执行”等 “执行乱”问题。〔６４〕从一般层面讲，执

行生态的压力有助于增强法院的执行力度，但是实践中，执行压力过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

催生出执行疲态和惰性。法院在常规状态下的执行效果有限，因此选择通过运动式执行

“毕其功于一役”，但这并不能有效解决执行难，反而可能导致法院执行效果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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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０〕，栗峥文，第 ５６ 页。
在实践中，为应对申请执行人的上访，法官可能会采取一些灰色做法。例如 Ｄ 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 “踩红

线”执行，查控被执行人配偶的财产，如对方未提出异议，执行目标就可能实现。



　 　 非均衡执行还存在损及执行权威的风险。非均衡执行可能会诱发选择性执法、执行难
与 “执行乱”等问题，也可能导致执行制度的异化。例如，适用执行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法院施压被执行人、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的威慑手段，执行救助则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部分法院用来稳控申请执行人上访的一种策略，接受救助的对象多为长期上访户。〔６５〕

这些都可能增强被执行人的博弈心态，固化申请执行人对法院执行的过高期待和对采取非

常规施压手段以实现目标的不当预期，同时，对执行的社会信任也可能进一步降低。另外，

地方党政机关和上级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也可能产生制度性依赖，进而增强甚至过度增

强向基层法院下达治理任务和目标任务的力度和频率。这些因素或许产生短期内的积极效

果，但最终都会对执行生态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执行生态的改善和执行难问题的解决。

四、执行生态的改善与均衡执行

　 　 “切实解决执行难”，需要构建良性的执行生态，降低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需求。

同时，法院执行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能动性以应对外部生态。建构社会场景下的执行权威是

改善执行生态、实现均衡执行的关键。

　 　 （一）构建良性的执行生态

　 　 良性的执行生态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执行生态对法院执行产生了适度的压力，通过
法院组织体系，执行生态的压力转化为推动执行的动力；二是执行生态为法院应对执行压

力、实现执行目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支持，法院通过常规执行措施可以实现执行目标，

回应执行生态的压力与外界的需求。良性的执行生态包括多个方面。

　 　 第一，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执行的有效协助与充分支持。司法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
关系，司法是从专业性的技术层面诠释和实践现实的政治需求。〔６６〕与此同时，司法与政治

也需保持适当距离，司法政治职能的有效发挥是通过相对超然于政治的司法运作机制来实

现的。〔６７〕上述围绕司法与政治关系的厘定，主要是针对审判与政治。相比于审判，执行对

政治的依赖度更高，更需要获得来自地方党政机关的有效支持与充分协助。对司法自主性

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法院与地方党政机关相疏离，这增加了法院获得协助

与支持的难度。但是，法院也不能过度依赖于地方党委来协调相关部门协助执行，因为地

方党委的协调具有临时性和非正式性，无法从制度层面解决部门合作难题；对地方党委的

过度依赖也会进一步强化法院的弱势地位，不利于司法权的正常行使。因此，构建常态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部门协调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主要对策。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９ 年提
出，要健全完善 “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这为构建部门协调机制指明了方向。〔６８〕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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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也指出这一现象。参见蒋晓明、仇惠：《破解执行难谨防三个误区》，《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第 ７ 版；宋长琴等：《执行救助机制框架的构建———江苏大丰法院执行救助工作调查报告》， 《人民司法
（应用）》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１ 期，第 ７８ 页。
参见姚建宗：《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 页。
参见杨建军：《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

五年改革纲要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的通知》（法发 〔２０１９〕８ 号）。



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确定部门协调机制有效运作的具体方案。当然，部门协调机制的运作

要以不影响司法的自主性为前提。

　 　 第二，社会主体对法院执行的正确认知。社会主体需要对法院的执行能力形成客观和
实际的认知。首先，法院执行过程会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案件未执行到位既可能因

为法院履职不力，也可能因为影响执行的因素超出法院的控制范围。从目前的执行实践来

看，后者是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法院只能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和拥有的能力范围之内履行

职责。其次，案件未执行到位本身构成社会主体参与诉讼的一种成本和风险。社会主体在

提起诉讼之前，需要充分了解诉讼的成本和风险，法院立案部门也需要主动告知和明示，

这可以促使社会主体在市场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积极主动地预防风险，在风险发生之后，采

取多种方式补救损失，而不是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法院。再次，执行是在现存利益范围内进

行的再分配，而不是创造出新的利益。如果社会主体对法院执行有了正确的认知，避免抱

有过高期待，执行所面临的压力就会相应降低，执行权威也会相应提高。

　 　 第三，法院对执行工作有效的组织管理。对于内部生态压力的探讨并不意味着要消除
法院对执行的组织管理或是将执行从法院中剥离出去，这对于改善执行生态、解决执行难

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导致立、审、执协调难问题进一步凸显，对提升执行效

果产生不利影响。〔６９〕执行工作的开展和执行目标的实现需要依托于有效的组织管理，以将

生态的压力转化为执行的正向推力。组织管理的核心是激励与监督相平衡，“强激励、弱监

督”会诱发执行不规范现象，“弱激励、强监督”则会导致组织压力过大，诱发执行疲态和

惰性，这集中表现为各类执行 “避责行为”。〔７０〕基于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的考虑，执行体

制改革侧重于强化执行监督，在执行激励方面有所偏废。因而，扭转 “弱激励、强监督”

的组织管理格局，实现激励与监督相平衡，应是当下法院执行管理的重要导向。

　 　 对执行的组织管理还涉及如何协调立案、审判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在 “三分两统”改

革之后，法院内部机构、人员、程序、权限等实现了立、审、执相分立的模式，这有助于

实现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提升司法运行的规范化水平。〔７１〕不过，在不影响

立、审、执各个环节核心职能的前提下，还需要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行，具体包括信息

共享和风险防控责任的共担。法院长期依靠院党组成员分管部门工作的机制来协调立、审、

执，这种机制具有临时性和非正式性，需要探索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协调机制，增强立

案、审判环节的压力化解功能，防止压力 “后抛”到执行环节。〔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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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执行权以及执行机构从法院剥离出去，也不利于审、执协作，可能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具有妥当性。

参见肖建国、黄忠顺：《论司法职权配置中的分离与协作原则———以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为中心》，《吉林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３７ 页；黄忠顺： 《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实践之反思》， 《现代法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 页。
“避责行为”是指组织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扩散性风险时，采取策略规避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

参见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６ 页。
“三分两统”是指 “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和 “统一立案”“统一收取诉讼费”。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和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法发 〔１９９７〕７ 号），
规定 “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由专门机构负责”（第 ６ 条），由专门机构 “计算并通知原告、上诉人预交案件受

理费”（第 ７ 条第 ５ 项）。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全面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

立”，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通知》（法发 〔１９９９〕２８ 号）。
最高人民法院已就这一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

行的意见》（法发 〔２０１８〕９ 号）。



　 　 （二）实现能动的均衡执行

　 　 构建良性的执行生态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执行生态中的一
些压力与社会转型、经济增速放缓等宏观因素有关，在宏观的经济社会形势未发生大的改

变的前提下，执行生态也很难有整体性的改善。理想状态的均衡执行表现为执行资源投入

的均质性、案件执行力度的统一化和整体执行效果的一致性。在当前的执行生态下，理想

的均衡执行尚难以实现，执行部门需要保持较大程度的能动性，不断根据党政机关的需求

和社会形势来投放执行资源和调整执行力度。

　 　 法院需要主动回应地方党政机关的治理需求。首先，法院需要将地方党政机关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转化为部门内部的司法政策和理念，以指导和管理执行工作。但是在转化过程

中，法院需要秉持自主和审慎的态度。其次，在不影响执行职能正常履行的前提下，需要

充分兼顾执行的政治效果。法院需要对执行产生的各类后果进行综合研判，尤其需要避免

因为案件执行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再次，对于涉及地方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重点案件，包括涉企案件、民生类案件和涉诉信访案件等，法院在执行资源的

投放和执行力度的调整方面需要有所偏重。对于此类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需要秉持更为审

慎的态度，采取更加多样的执行措施。法院主动回应地方党政机关的治理需求与地方党政

机关支持法院执行是相互促进的，单纯强调地方党政机关支持法院执行并不可行，将法院

执行隔绝于地方党政机关之外也不利于执行生态的改善。不过，法院在回应地方党政机关

的治理需求时需要拥有充分的自主性，需要以不影响执行权的规范行使为前提。

　 　 执行工作也需要充分适应基层社会的形势。法院需要依据基层社会中执行案件的时空
分布、人口流动等情况配置执行资源。例如，受到打工潮影响，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人口

流动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人员在年初大量流出，在年末大量流入。法院执行资源的投放

亦需要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作相应调整。因而，执行资源投放的适度差异化实际上是一种

可以提高执行效率的理性选择。另外，在不影响执行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下，需要充分兼顾

执行的社会效果。基层法院受理的很多纠纷属于发生于熟人社会或者亲密关系中的相邻纠

纷、婚姻纠纷、家庭纠纷等。在这些纠纷中，社会交往和诉讼过程中产生的怨气未能平息、

非法律性诉求未能满足等，都可能是导致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主要原因。这些现象背后蕴

含了深层次的法律与情理、专业化的司法逻辑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张力。对于这类情况，直

接适用执行强制措施反而有可能导致矛盾升级，不利于执行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更为弹

性的执行方式，实质性地解决矛盾纠纷。〔７３〕

　 　 能动的均衡执行与良性的执行生态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良性的执行生态可以对法
官产生压力，塑造执行的能动性；能动的均衡执行也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执行生态的压力。

　 　 （三）建构社会场景下的执行权威

　 　 改善执行生态，降低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需求，还需要建构社会场景下的执行权
威。当前法院的执行权威还相对不足，这导致被执行人逃避或抵制执行，也导致相关主体

协助执行的意愿较弱。执行权威的不足加大了法院适用常规执行措施的困难和风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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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有研究指出，当前社会民间纠纷发生异化，几乎用尽所有司法程序却仍未解决纷争问题，作出判决之后，新

的纷争会围绕着判决的执行在双方和法院之间继续展开，因为败诉方总是不服 “输”，依然要 “依法纷争”。

参见陆益龙：《乡村民间纠纷的异化及其治理路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９１ 页。



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适用则可能损及执行权威，从而形成一种 “执行权威不足—非均衡执

行”的非良性循环。建构社会场景下的执行权威是扭转这一非良性循环的关键。司法权威

构成执行权威的 “元权威”，司法权威不足是造成执行权威不足的重要原因，因而执行权威

的建构需要从提升司法权威着手。不过，执行权威与司法权威存在差异，执行权威还受到

社会场景的影响，因而执行权威的确立还需要增强对逃避和抵制执行行为的依法治理，扭

转被执行人对于执行的博弈心态，形成配合与协助执行的良好氛围。

　 　 执行效果较差和执行程序设置不合理，也是导致执行权威不足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体
基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在认知和评判法院执行时以执行效果的好坏为重要标准，忽视

了法院的执行现实和执行能力，这导致执行权威很难真正确立起来。因此，需要调整社会

主体对执行的期待，避免将执行效果作为认知和评判法院执行工作的唯一或者核心标准。

执行程序的设置和运作也是影响执行权威的重要因素，是否充分保障程序利用者以及相关

主体的程序权利是衡量与评价执行程序正当性的核心标准。〔７４〕不过，需要辩证地看待保障

程序利用者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与建构执行权威之间的关系。在执行权威还比较缺乏、被

执行人及相关利益主体对执行秉持博弈心态、诉讼过程中的博弈明显强化的背景下，过于

细密的程序保障制度和措施可能会在客观上对执行效果产生负面影响。〔７５〕被执行人及相关

利益主体过度适用执行救济措施，以实现拖延执行的目的，会对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

成实质性损害，同时也会影响执行效果，反而不利于执行权威的确立。因而，建构执行权

威需要充分兼顾平衡提高执行效果和程序保障的双重目标。

　 　 只有在社会场景下真正确立起充分的执行权威，执行生态才可能得到改善。法院通过
常规执行措施可以实现执行目标，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偏好就会降低，从而更多依靠均衡

执行来应对执行生态。“良性执行生态—能动的均衡执行”循环的形成意味着 “切实解决执

行难”目标的初步实现。

结 　 语

　 　 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良性互动的表现之一是法学研究能够为法院系统的改革和发
展提供急需的知识。〔７６〕研究视角的单一和不足制约了法学研究提供知识的能力。单一的研

究视角可能会屏蔽司法实践中的一部分经验现象，同时对司法实践中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

关系作出不准确的理解，进而可能提出不恰当的对策建议。司法实践的复杂性意味着任何

一种研究视角不可避免地会 “挂一漏万”，不可能 “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多种研究视角

的相互补充，对于实现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生态视角研究法院执行，分析执行难的发生原因，探讨法院应对执行难各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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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 “执行难”：成因与出路———以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为中心》，《当代

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以下；唐力： 《论民事执行的正当性与程序保障———以第三人异议之诉为中
心》，《法学评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第 ５８ 页。
有关诉讼过程中的博弈明显强化的论述，参见顾培东：《判例自发性运用现象的生成与效应》，《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８７ 页。
苏力：《司法改革的知识需求———波斯纳 〈各行其是〉中文版译序》， 《法治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１ 页以下。



措的困境和不足，进而就如何实现 “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提出对策建议。生态视角的启

示是，执行难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组织背景，执行生态的过重压力是这

一问题的集中体现。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改善执行生态，增强执行权威，

也需要实现能动的均衡执行，从而实现良性的执行生态与能动的均衡执行的相互促进。需

要指出，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对中部地区基层法院的调研，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

平衡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的执行情况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近年

来，法院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各项改革举措密集推出，这也可能导致法院的执行生态和应

对方式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不过，这些问题并不会减弱反而印证了生态视角的解释力。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ｕｒｔｓ，ｉｔ’ｓ ａ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ａｃ
ｅｒｂ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ｅｖｅ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ｒ ｅ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ｃａｎ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ｙ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Ｕｎｅｖｅ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ａｙ ｉｎｄｕｃｅ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
ｄｅｒｍｉｎ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ｄｅ
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ｕｎｅｖｅ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ｋｅｙ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 ｅ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ｖｅ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２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